怀远县2025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
落实情况公告
 
按照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2024－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皖农机〔2024〕117号）文件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了《关于呈送〈怀远县2024-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〉的报告》（怀农字〔2024〕79号）。以满足农民对机械化生产的需要为目标，以稳定实施政策、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益为主线，支持引导农民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，引领推动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转型升级，稳步开展农机购置补贴工作，现将工作进展情况总结如下：
一、实施情况
怀远县2025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中央财政资金规模为6218万元，省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282万元，上年结转16.888万元。全年共兑付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6386.464万元，兑付比例达到98%。共补贴各类农机具数量2786台，其中轮式拖拉机298台，谷物联合收割机1038台，玉米收获机22台，谷物（粮食）干燥机95台，农用（植保）无人驾驶航空器178台。受益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2318个，带动农民投资2.76亿元。
二、主要措施和做法
为确保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范、科学、高效、廉洁、安全实施，怀远县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，密切配合，细化措施，扎实推进。
一是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成立怀远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工作专班，县农业农村、财政部门建立健全政府领导下的联合实施和监管机制，加强组织协调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二是开展培训、宣传政策。组织召开政策培训会集中培训。实行手机ＡＰＰ在线录入提交补贴申请的方式。
在政策宣传上，做到渠道宽，范围广。通过网络、咨询电话、宣传展板、宣传单、政策公告以及培训会议、微信工作群结合各类农业项目宣传等多种形式，重点宣传政策的新规定和新变化、县级资金使用方案、补贴对象、补贴机具范围、资金额度和办理程序等。充分调动农户购置、更新农机具的积极性和对政策的知晓度。
三是优化服务，便民高效。实行“一站式”办理，加快补贴申请受理、资格审核、机具核验、资金兑付等工作。推广应用手机APP“皖事通”申请补贴，开展非现场补贴申请，补贴机具核验预约等便民服务。在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办理大厅设置便民服务窗口，指导协助购机者申请，以实际行动推进我县农机补贴工作进程。
四是规范程序，阳光操作。一是严格按照补贴资金使用方案进行操作，确保政策落实不走样；二是严格实行公示制，全程全面公开购机补贴信息。以怀远县政府网“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”为平台，并在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受理大厅设置“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”，全面规范及时公开补贴受益信息，资金兑付情况，资金规模、使用进度、投诉举报电话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全面规范及时公开近三年县域内补贴受益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是开展常态化核查和集中核查，按照“自主购机、定额补贴、先购后补、县级结算、直补到卡（户）”的操作程序开展农机补贴工作。安排工作人员，开展常态化上门审验机具，采集人机合影等建档工作，并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实时公布补贴申请信息。
同时县财政部门安排组织管理经费保障了补贴工作顺利实施。

